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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2021_2022__E7_AC_AC_

E4_BA_8C_E8_8A_82_EF_c25_21251.htm 四、法律解释 法律解

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法律解释，是指所有对法律

文本、法律事实以及法律文本与法律事实之间关系的理解、

说明。狭义上的法律解释，仅仅指法定主体对法律文本的内

容和含义所作的理解和说明。下面关于法律解释有关问题的

介绍，是就其狭义而言的。 所谓“法律文本”，这里主要指

对法律条文、概念、术语或规范性法律文件，或者整个法律

文件系统的解释。可分为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法规解释、

规章解释等。有权作出解释的是由法律赋予解释法律权力的

人或组织。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以外，一般人的解释不具有

法律约束力。例如，在我国，学者们对法律内涵作出了大量

的阐释，但是这些阐释不需要法律的特别授权，在没有得到

法律明确认可的情况下，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只能叫“学

理解释”，不属于狭义上的法律解释。需要注意，至于这种

由宪法或法律特别授权的主体所作的解释，因为具有普遍约

束力，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立法活动。从效力上看，如果没有

被确定有与法律文本相抵触的情况，通常优先适用，如果经

有权机关认定该解释与法律文本相抵触，则将导致解释无效

。根据2000年颁布实施的立法法的规定，我国的法律解释权

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而国务院、中央军事委

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则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法律的解释要求。 



法律解释必须遵循的原则主要有： （1）合法性原则，即解

释应该合乎法律的规定和精神。 具体要求是：应该按照法定

权限和程序进行，不能越权解释；对低位队法律的解释不得

抵触高位阶法律；对法律概念、规则的解释必须与法律原则

保持一致。 （2）合理性原则，即解释应该合乎情理、公理

。 （3）法制统一原则，主要是通过建立和贯彻规范化的解

释技术，不但要使具体的法律规范细节与整个法律文件或者

不同法律文件之间相协调，而且法律解释之间以及法律解释

与整个法律文件系统之间要相一致。（4）历史与现实相统一

原则，即解释应该结合法律制定时的历史背景，在把握立法

原意的基础上进行。 法律解释的方法主要有： （1）语义解

释，即根据语法规则对法律条文、术语的含义进行分析，确

定法律规范的内容； （2）系统解释，即将需要解释的法律

条文与其他法律条文联系起来，从法律条文之间的关系、法

律条文在法律文件系统中的地位、有关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

的联系等方面入手，确定该法律条文的含义； （3）逻辑解

释，即以形式逻辑的方法分析法律规范的结构、内容、适用

范围等； （4）目的解释，即根据法律的目的和立法意图对

法律所作的解释； （5）历史解释，即在研究立法历史背景

的基础上，通过对背景资料、审议情况、草案说明及其他相

关历 史资料的研究分析，来说明法律条文的含义。 根据宪法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

，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主要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

解释、立法解释指国家立法机关对法律所作的解释。主要包

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和基本法律的解释。司法解释指国

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名现的过程中对如何具体适用法



律、法规所作的解释。主要包括：审判解释，即最高人民法

院对属于审判工作中如何适用法律＼法机问题的解释；检察

解释，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属于检察工作中如何适用法律、

法规问题所作的解释；联合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以及司法部对司法活动中具体适用法律、法规的共

同性问题所作的解释。行政解释格国家行政机关在依法行使

职权时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如何具体适用所作的解释。

主要包括：国务院及其工作部门对不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

的具体适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省油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如何具体适用问题所作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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